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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林州市茶店镇辛店
村西沟山里（此山为老百
姓承包的山），去年有人
开山采石，山林已经遭到
严重破坏。因开山采石
是经过县级干部批准的，
所以投诉县级干部不作
为。

林州市茶店镇辛店
村，2019年 10月，村委会
引进殷都区开发商，打着
开发生态自然旅游区的
名义，实际是白天开山，
晚 上 再 把 石 头 全 部 卖
掉。在山上挖下一条宽
约 6 米、长 6 公里的山路
（名义防火隔离带），造成
了泥石流现象，对林坡、
耕地、树木大量毁坏。

举报河南省安阳市
林州市茶店镇辛店村村
干部李松根，于 2019 年
10月私自开山采石牟利，
于 2021 年 2 月在北沿沟
开山修路，破坏植被。举
报人要求，赔偿村民私人
财产、耕地，并将处理结
果及赔偿计划张贴到村
委会门口。

林州市横水镇杨家
庄村中科再生资源利用
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
生大量粉尘，噪声扰民。

安阳市内黄县亳城
镇西亳城村南边，李国红
在国道旁边占用基本农
田违规建房。

安阳市北关区解放
大道市妇幼保健院中央
空调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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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开山采石造成山林破坏问题
经调查，信访人反映问题属实。
2019年11月，为做好山区森林防火工作，茶店镇政府、辛店村村委会在茶店镇辛店村西山区规划建设一条宽6米、长5.5公里的防

火通道，并由辛店村村委会与施工方签订了施工协议。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施工方在相关手续未办理的情况下开工进行了建
设（疫情期间停工），实际修建1385.92米、均宽5.5米，占用林地0.75公顷，共产生石灰石3500吨。2020年4月3日，林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茶店镇人民政府按照相关程序对石灰石进行了公开拍卖，现在石头还在原地；该通道未经林业部门批准及在施工中违法占用
林地问题，2020年3月30日，林州市林业局责令辛店村停止了建设，对施工方进行了立案查处，并于2021年2月21日申请林州市人民
法院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强制执行。

此外，2021年3月8日，茶店镇政府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辛店村修建的防火通道旁有一处土法洗沙、制沙点，现场有从外地
拉来的鹅卵石。茶店镇政府当日对其负责人郝俊国（茶店镇磊城村南平自然村人）下达了责令拆除通知书，要求于3月13日之前拆除
到位。3月13日，该制沙点可移动设备全部移除，不具备洗沙、制沙能力。4月10日，接到举报件后又组织人员对其余设备进行了彻底
强制切割拆除。

（二）关于“开山采石是经过县级干部批准的”问题
4月11日，林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责成林州市纪委进行调查，经初步核实，未发现有县级干部批准在茶店镇辛店村进行开山采

石。

（一）关于“林州市茶店镇辛店村，2019年10月，村委会引进殷都区开发商，打着开发生态自然旅游区的名义，实际是白天开山，晚
上再把石头全部卖掉”问题

经调查，2019年 11月，为做好山区森林防火工作，茶店镇政府、辛店村村委会在茶店镇辛店村西山区规划建设一条宽6米、长5.5
公里的防火通道，并由辛店村村委会与施工方签订了施工协议。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施工方在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开工
进行了建设（疫情期间停工），实际修建1385.92米、均宽5.5米，占用林地0.75公顷，共产生石灰石3500吨。2020年4月3日，林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茶店镇人民政府按照相关程序对石灰石进行了公开拍卖，现在石头还在原地；该通道未经林业部门批准及在施工中
违法占用林地问题，2020年3月30日，林州市林业局责令辛店村停止了建设，对施工方进行了立案查处，并于2021年2月21日申请林
州市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强制执行。

（二）关于“在山上挖下一条宽约6米、长6公里的山路（名义防火隔离带），造成了泥石流现象，对林坡、耕地、树木大量毁坏”问题
经现场勘察，辛店村防火通道实际修建1385.92米、均宽5.5米，占用林地0.75公顷，不存在占用耕地问题。同时，近两年因林州市

干旱少雨，未发现因修建防火通道产生泥石流现象。

（一）关 于 2019 年 10 月 开 山 采 石 造 成 山 林 破 坏 问 题 。 经 调 查 ，信 访 人 反 映 问 题 属 实 。 反 映 问 题 与 本 轮 第 三 批
D2HA202104090035号转办件重复，已办理。

2019年11月，为做好山区森林防火工作，茶店镇政府、辛店村村委会在茶店镇辛店村西山区规划建设一条宽6米、长5.5公里的防
火通道，并由辛店村村委会与施工方签订了施工协议。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施工方在相关手续未办理的情况下开工进行了建
设（疫情期间停工），实际修建1385.92米、均宽5.5米，占用林地0.75公顷，共产生石灰石3500吨。2020年4月3日，林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茶店镇人民政府按照相关程序对石灰石进行了公开拍卖，现在石头还在原地；该通道未经林业部门批准及在施工中违法占用
林地问题，2020年3月30日，林州市林业局责令辛店村停止了建设，对施工方进行了立案查处，并于2021年2月21日申请林州市人民
法院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强制执行。

（二）关于2021年2月开山修路问题。经调查，反映问题属实。
信访人反映的“北沿沟”为茶店镇辛店村北治沟。2021年2月，该村个别村民依据传统民俗在北治沟进行迁移坟墓，临时雇用李松

根做帮工，迁坟中李松根使用小型机械在沿路较窄处进行了劈土拓宽，包括少部分耕地和林地。在辛店村村委会的协调和督促下，4月
24日，李松根已对村民的耕地和林地赔偿到位，并将赔偿结果在村委会进行了公示；4月26日，对林坡和耕地进行了恢复。

（三）关于村干部李松根牟利问题。经调查，反映问题不属实。
李松根，男，汉族，中共党员，1957年 9月出生，现年64岁，2013年至2020年为辛店村村委会干部。2019年 12月至2020年 3月，

在辛店村修建防火通道时，村委会曾委托李松根负责监督施工；2021年2月，在村民迁坟过程中，有村民临时雇用李松根做帮工。在修
建防火通道及迁坟过程中，未发现李松根存在私自采石牟利情况。

经调查，反映问题属实。
（一）林州中科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林州中科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位于林州市横水镇杨家庄村，距离最近村庄杨家

庄村约350米，法定代表人为夏学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81MA47Y27C4U，生产工艺为利用建筑废料、矿山废石等制砖和预制
品，年综合处置利用能力200万吨。该公司“年综合处置利用200万吨建筑固废及采矿废石项目”于2020年5月29日经市生态环境局
林州分局审批，2020年12月9日建成竣工；2020年12月4日申领《排污许可证》，12月9日开始调试生产；2021年4月16日委托河南邺
都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验收检测，目前仍在验收期间。

该公司主要生产流程为原料（外购建筑废料、矿山废石等）→破碎→制沙→筛分→水洗→脱水→制砖（预制品）；主要生产设备包括
颚式破碎机2台、制沙机2台、振动筛2台、洗沙机2台、离心式选粉机1台、脱水筛2台、全自动制砖机2套、预制品自动生产线1条；主要
污染物为粉尘、噪声。该公司鄂破、制沙、筛分及上料等工段均配套有袋式除尘器，生产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

（二）现场核查情况
5月3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但存在部分生产车间密闭不到位问题。经调查，该公司在车间未完全密闭到位的情况下进行

了调试生产，生产中产生的噪声和粉尘对周边环境会造成一定影响。

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违规建房属实，占用基本农田不属实。李国红，男，内黄县亳城镇石光村人，2018年 3月在省道215线、
内黄县亳城镇南段公路西侧占地210平方米建房做住宅使用，该地块属于建设用地。2018年 8月内黄县自然资源局对李国红的违法
占地建房行为进行了查处，已向内黄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该案件处于强制执行阶段。经内黄县亳城镇政府调查，1997年内
黄县亳城镇石光村人李国红过继至亳城镇西亳城村其姨夫魏同林家中，目前该家庭共计3代8口人，家庭成员具体关系为李国红姨父
魏同林、姨母申关风、表哥魏现坤（智力障碍）、侄子魏冰涛、侄媳崔永娟、大孙魏铭昊、二孙魏鸣贺、孙女魏洛伊，李国红妻子及孩子由于
关系紧张未与魏同林家同住，该家庭因住房面积狭小，造成生产生活严重不便，于2018年3月在省道215线、内黄县亳城镇南段公路西
侧占地210平方米建房做住宅使用。

经调查，现场情况：该单位楼顶确实存在空调外机，但是目前空调未运行，无法进行噪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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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因修建防火通道对周边环境造成的生态破坏
问题，林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茶店镇政府制订了具
体的生态修复方案。目前，茶店镇已按照生态修复方
案要求，对实际修建的防火通道两侧进行了覆土6000
余立方米，建设挡土墙 800余米，植树 2500余棵已成
活，散播草籽0.667公顷已发芽。

针对因修建防火通道对周边环境造成的生态破坏
问题，林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茶店镇政府制订了具
体的生态修复方案。目前，茶店镇已按照生态修复方
案要求，对实际修建的防火通道两侧进行了覆土6000
余立方米，建设挡土墙 800余米，植树 2500余棵已成
活，散播草籽0.667公顷已发芽。

针对因修建防火通道对周边环境造成的生态破坏
问题，林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茶店镇政府制订了具
体的生态修复方案。目前，茶店镇已按照生态修复方
案要求，对实际修建的防火通道两侧进行了覆土6000
余立方米，建设挡土墙 800余米，植树 2500余棵已成
活，散播草籽0.667公顷已发芽。

1.该公司立即停止了调试生产，已对车间进行了全
密闭。

2.2021年 6月1日，市生态环境局林州分局对该公
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11万元罚款。

3.该公司完成整改后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单位
对粉尘和噪声进行了环境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达标排
放。

李国红家庭符合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政策条
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和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
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内黄县亳城
镇政府严格按照程序办理完成相关用地手续。

关于市妇幼保健院空调外机有噪声扰民的问题，北关
区立即联系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监测公司对市妇幼保健
院噪声问题进行现场监测，监测报告显示噪声少许超标。
结合监测报告，灯塔路街道办事处责令市妇幼保健院对中
央空调冷却塔周围增设隔音设施等，以降低噪声。市妇幼
保健院采取铺设隔音百叶网,整体采用镀锌方钢框架，顶
部施工面积202平方米，西侧施工面积20平方米，5月
25日隔音百叶网加装完毕。灯塔路街道办事处再次邀
请河南邺都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专业人员对市妇幼
保健院空调冷却塔噪声问题进行监测。监测的4个点位
分别位于市妇幼保健院院内西北侧敏感点、西北侧住户
卧室内、北侧边界、北侧凯悦华庭4楼住户卧室内，经监
测均未超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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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理结果公示（6件）
2021年6月29日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理结果公示（3件）
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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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市南沟村
四五家养殖场气味
难闻，污染环境。

林州市东姚镇
李家厂村，当地政府
村党支部书记采石、
采沙，毁坏李家厂村
林地。

林州市东姚镇
李家厂村村“两委”
在未召开村“两委”
会议的情况下，勾结
个体老板，在李家厂
村北瓜皮洼、大头
垴、茶叶岭一带的山
腰上开山采石。

举报人要求恢
复山体原貌，修复被
压坏的道路，召开大
会公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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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反映问题属实。群众反映的养猪场位于林州市东姚镇南沟村西，原有养殖场15家。2020年3月，林州市东姚镇
政府、林州市农业农村局已对位于禁养区内的9家养殖场进行了取缔（关停4家、搬迁5家），剩余不在禁养区内的6家养殖场
未取缔。接交办件后，4月 9日，林州市政府领导带领林州市农业农村局、东姚镇政府等部门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现场核
查。经查看，已经取缔的养殖场未有反弹，剩余的6家均为非规模养猪户，其中，刘朝亮存栏78头、刘朝林存栏73头、郭兆伏存
栏10头、王伏明存栏68头、赵学兵存栏106头、赵文周存栏68头。各养殖场均配套有雨污分流、化粪池、储粪场等污染防治设
施，养殖场周边未见养殖粪便或废水外排现象，但存在一定养殖臭味。

群众反映的东姚镇南沟村西6家养殖场虽不在禁养区，但距离村庄较近，部分群众有意见，鉴于此情况，决定对6家养殖场
进行搬迁或关闭。

经调查，信访人反映问题属实。2019年8月，经东姚镇李家厂村村“两委”和党员群众代表会议研究通过，李家厂村引进林
州市茶辛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生态园项目，拟在该村北茶越岭建设集种植、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园。2019年12月
12日，林州市茶辛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东姚镇李家厂茶越岭生态园项目通过发改部门进行了备案。2020年 8月26日，
东姚镇政府同意该项目依法依规实施。

林州市茶辛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流转李家厂村部分土地后，2020年7月，在相关手续未办理的情况下，在李家厂村
茶越岭开工修建道路（项目备案中拟建道路长2000米、宽6米）。2020年 8月8日，林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其下达了《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实际修建路基长约1300米、宽约6米，后处于停工状态，共占用林地0.99公顷，产生石灰石17642.7
吨（经河南方兴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2020年8月27日，林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姚镇政府按照相关程序对石
灰石进行了公开拍卖，现在石头堆放原地；林州市林业局发现该项目违法占用林地问题后，于2021年 2月 1日进行了立案调
查，因涉嫌犯罪，于2021年4月1日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目前公安机关正在依法侦办。

经调查，信访人反映问题属实。反映问题与本轮第六批第D2HA202104120062号转办件重复，已办理。
2019年8月，经东姚镇李家厂村村“两委”和党员群众代表会议研究通过，李家厂村引进林州市茶辛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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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成立了东姚镇南沟村养殖污染治理工作
领导专班，由林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技术指
导，东姚镇政府具体实施，对南沟村西南离村
离路较近的6家养殖场进行了搬迁或关闭，其
中1家养殖场已关闭，5家养殖场已搬迁到位。

林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姚镇结合实
际情况制订了具体的生态修复方案。按照生
态修复方案要求，于 2021年 6月 15日完成了
危岩清理、挡土墙修建、覆土等工程；2021年 6
月 28 日完成播撒草籽 0.93 公顷，种植侧柏
3200棵，并采取人工浇水和自然天降雨确保成
活率。截至目前，该村生态修复已经全部整改
结束。

林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姚镇结合实
际情况制订了具体的生态修复方案。按照生
态修复方案要求，于 2021年 6月 15日完成了
危岩清理、挡土墙修建、覆土等工程；2021年 6
月 28 日完成播撒草籽 0.93 公顷，种植侧柏
3200棵，并采取人工浇水和自然天降雨确保成
活率。截至目前，该村生态修复已经全部整改
结束。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东姚镇李家厂村村委会在引
进、筹备生态园项目中未严格按规
定执行请示报备程序，对项目擅自
开工负有一定责任，由东姚镇纪委
对李家厂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楼给
予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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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负有一定责任，由东姚镇纪委
对李家厂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楼给
予党内警告处分。


